


3、三年综合测评总成绩位于本专业学生总人数的前

30%（含 30%）。

4、英语水平等级考试达到国家四级考试水平(成绩

≥425)或雅思成绩达到 6.0 或托福成绩 65 分及以上。

5、在各类学科和创新创业竞赛中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

者，或在校学习期间以第一作者在中文核心及以上刊物发

表论文者，同等条件下可优先推荐。

6、在部队荣立二等功及以上的退役人员，符合本部分

1-4 推荐条件的，可免试（指初试）攻读硕士研究生。

7、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推荐：

(1)考试作弊及协同作弊者；

(2)受过警告及以上纪律处分者；

(3)推荐时已确定不能获得学士学位者；

(4)被发现所提供成绩或其他材料不实，弄虚作假者。

三、名额分配

1、学院根据学校分配原则将基础指标分配到各专业，

分配原则主要依据该专业上年应届毕业生考取研究生数

（不含当年推免生数）。

2、基础指标分配计算办法：

专业推荐人数＝全院推荐人数×（专业上一年应届毕

业生考取研究生人数÷全院上一年应届毕业生考取研究生

总人数）

3、各专业推荐人数计算结果保留小数点后三位有效数

字，并结合上年各专业推免计算余额数据，最后计算出推



荐名额，结果取整数。小数点后余额部分在下一年计算各

专业名额时累计使用。

4、奖励指标具体分配由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商议

决定。

四、推荐程序

1.学院向全体应届本科毕业生公布名额和推荐条件。

2.学生自愿报名，学院根据推荐条件对报名学生进行

资格审查。

3.学院依照教务系统学生前三年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

对符合条件的学生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推荐，经学院推免工

作领导小组综合评议，确定推免生候选人人选。

4.学院张榜公布推免生候选人人选名单，接受全体师

生的监督。

5.推免生候选人员名单经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组

长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报教务处审查备案。

6.教务处对学院推免生候选人人选名单进行复核，经

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批准后，在校园网主页上公

示推免生名单，接受监督。对在公示期内被提出异议的，

一经查实，取消推荐资格，并按河南师范大学有关规定对

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7.公示期满无异议后，教务处负责到省学位办、省招

生管理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五、未尽事宜由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商讨确定。



六、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此前相关规定废

止。本细则由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负责解释。

社会事业学院

2022 年 9 月


